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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认真做好2011年度团费收缴工作的

通      知

各乡镇（街道）、县直属部门团委（团总支）、学校团委：

根据《团章》和团费收缴有关规定，2011年度团费收缴工作已经开始。按期缴纳团费是每个团员应尽的义务，这不仅是给团组织提供经济上的支持，而且是体现团员组织观念，保持团员与团组织经常联系的途径。团费收缴工作是团组织加强团员管理的重要措施，也是衡量团的基层组织建设状况的重要标志。各级团委要教育和引导广大团员和基层团组织，进一步提高对团费收缴工作的认识，强化团员意识，增强组织观念，确保全县团费收缴工作的顺利完成。

2011年度团费收缴工作的截止日期为2011年12月5日。逾期未完成任务的单位，团县委将按有关规定对该各单位团费上缴情况进行通报，未完成的团费数额从该单位次年上缴的团费中冲抵。

团费收缴标准：月工资收入400元以下者，交纳月工资收入的0.5%；月工资收入在400元以上者，交纳月工资收入的1%；农民、学生等无固定工资收入者，每月上交0.20元。

基层团委留用团费，主要用于团的活动和团员教育方面必要开支，不能把团费用于团员、团干部的生活福利，严禁用团费请客、送礼。

附：二O一一年度团费收缴计划数。

                             共青团天台县委员会
二O一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二〇一一年度团费收缴计划数

	赤城街道
	1600
	国税局
	350
	烟草局
	300

	始丰街道
	1000
	水利局
	400
	法院
	300

	福溪街道
	1000
	邮政局
	400
	环保局
	300

	平桥镇
	2000
	电信局
	400
	石油公司
	300

	白鹤镇
	1400
	农业局
	300
	新华书店
	300

	街头镇
	900
	桐柏局
	300
	石梁酒业
	500

	坦头镇
	900
	城管局
	500
	天台药业
	300

	洪畴镇
	750
	机关团委
	500
	天台中学
	1500

	三合镇
	750
	卫生局
	300
	平桥中学
	1200

	石梁镇
	650
	电视台
	300
	育青中学
	900

	南屏乡
	450
	公安局
	600
	育英中学
	500

	泳溪乡
	450
	旅游委
	300
	苍山中学
	600

	三州乡
	450
	人劳局
	200
	平二中
	700

	雷峰乡
	450
	建设局
	600
	职业中专
	700

	龙溪乡
	450
	里石门水库管理局
	300
	教师进修学校
	200

	信用联社
	700
	人民医院
	300
	实验中学
	800

	财政局
	350
	中医院
	200
	
	

	检察院
	200
	交通局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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